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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成教育部儘速提出幼照法相關之子法，方能使民眾能有更

完善全面的幼兒保育政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原本幼托情況以負責學齡前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之主要機構分為幼稚園與托兒所。政

府為使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整合於單一行政系統，實踐以兒童為中心及以兒童最佳福祉為

優先考量的策略，並符合國際學前教育及照顧趨勢，於 2009 年 2 月 26 日提出「兒童教育

及照顧法草案」。惟經審議後，決定縮減教保服務兒童，改以各界較無爭議的法案模式，

制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作為幼托整合的核心之。 

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既為幼兒教育及照顧立法，故將來焦點應是如何讓托兒所及幼稚園

整合成幼兒園並發揮兼顧幼兒教育及照顧的責任使命；政府如何能就環境、教學、照顧及

行政管理等面向予以規範；並提升整體教育及照顧之品質，協助父母減輕養育兒女之壓力

。惟「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是將幼稚園與托兒所整合為幼兒園，並以年齡為基準，因其原

本一為教育體系，另一托育體系，兩者原設置人員及標準不一，現將其整合為一，新法上

路後，包括托兒所轉為幼兒園及公私立競爭等問題，須有一段的競合及調適期，如何推行

平價、優質的幼教照顧政策為政府規劃的方向，造成各界存有不同的看法。 

三、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55 條規定，公私立托兒所及幼稚園應於本法施行之日起 1 年

內，申請改制為幼兒園。因此興辦幼兒園的目的，不僅在於托兒所之托育照顧還包含幼稚

園的幼稚教育，也就是欲達到為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利，促進其身心健全發

展，讓國家提供學齡前兒童教育與照顧兼具之綜合性服務之立法目的。惟托兒所之托育照

顧在於兒童生活照顧、兒童發展學習、兒童衛生保健及親職教育及支持家庭功能方向；但

幼稚園之幼稚教育的實施在於維護兒童身心健康、養成兒童良好習慣、充實兒童生活經驗

、增進兒童倫理觀念及培養兒童合群習性，兩者托育功能不同，故其應如何融合托育及教

育功能，以達效率最優。 

四、由於「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共有 30 條子法有待行政部門補充規定，全貌無法完整呈現，惟

由目的可呈現之法條內容，可看出幼稚教育與保育系統須有一段的整合及調適期，爰提出

以下問題：一、鼓勵就讀率；二、幼兒園目標混淆問題；三、幼兒園與家庭、社區共育；

四、幼兒園教育質量；五、教保服務人員工資水準；六、教保服務人員人力配置；七、工

作權的保障；八、員工職業訓練。建請政府需儘速提出子法規範，方能讓全民能夠有更完

善的幼教保障。 

（六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中國大陸與日、韓即將啟動三邊自由

貿易協定（FTA）談判，對國家長期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危機

，為避免台灣落入被邊緣化的命運，行政院必須加速台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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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經貿談判，以積極行動爭取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前 4 月我國出口年減 4.7%，表現是亞洲四小龍之末 1 至 4 月台灣對中國大陸及香港出

口減少 10.2%，衰退幅度遠大於對美國減少 9.7%、對日本減少 7.8%和對歐洲減少 4.2%，是

台灣的一大警訊。 

二、中日韓三國同處東北亞，屬世界三大經濟圈之一。中日韓三國間貿易額從 1999 年的 1,300

多億美元增至 2011 年的 6,900 多億美元，增長超過 4 倍，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日本、韓國

最大貿易伙伴。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必將有利於區域內各國的優勢互補及資源配置

，三國都將從中受益。中日韓經濟一體化所提供的高平臺，也將提升三國在全球的經濟地

位和競爭力。 

三、中、日、韓同意啟動自由貿易區談判將對台灣產生壓力，假設整個東北亞地區變成一個自

由貿易區，而台灣被排除在外，影響就會很大。因此，台灣除了要加速與中國大陸的 EC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續談判外，也要積極推動和其他貿易夥伴簽署經貿協議。但

台灣相關 FTA 談判則幾乎不動，連 ECFA 貨品貿易談判都停滯不前、中央地方稅制疏失，

造成產業進退兩難。 

四、不只東北亞地區，像是台灣和新加坡、紐西蘭的相關經貿協議談判速度都要加快；另外，

「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也要趕快恢復正常化。政府應努力讓 ECFA 後

續談判在明年底前完成。 

五、行政院必須把握時間，加速與新加坡及紐西蘭談判經濟合作協定的進展，ECFA 的後續協商

務必儘速完成，否則 ECFA 帶來相對優勢，很快就會被抵銷。更要努力設法維持並進一步

創造我國的競爭優勢，將大陸與日、韓洽簽 FTA 的衝擊減至最低。 

（六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高雄大林蒲地區受石化、重工業工廠

包圍，生活品質不佳，地方民眾盼望儘速遷村一事表達關切

。高雄市政府粗估大林蒲相關遷村經費約需 305 億元，中央

雖初步同意遷村，但未有正式公文，讓居民及地方政府無所

適從。中央應及早確定政策、編列相關預算，以利市府配合

執行遷村作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林蒲地區長期汙染嚴重，附近為自由貿易港區腹地，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啟動後，將對

環境造成巨大衝擊，大林蒲沿海 6 里約 4,000 戶，萬餘居民，長期飽受當地重化污染，居住

環境惡化，加上每天有很多大拖車通行，劣質環境已到了不能居住程度。地方自救會盼政


